
谁在腹腔遗留了纱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案件背景 

2005 年 7 月 2 日上午，李某因临产腹痛住进 A 市医院，院方经

检查发现李某存在第二产程延长及羊水Ⅲ°污染，遂决定紧急行剖宫

产手术，术中胎儿取出顺利，但是等到胎盘取出后却发现子宫腔内有

血液流出，院方立即给予按摩子宫并舌下含服米索药物，但子宫收缩

未见好转，宫腔内仍有血液流出，院方又立即用无菌纱布填塞子宫腔，

子宫收缩血止，无菌纱布留臵宫腔，关腹，术毕。7 月 4 日院方将宫

腔内纱布取出，李某无阴道流血，并已逐渐排气排便进食，病情逐渐

好转，7 月 9 日母子顺利出院。 

此次生产也算有惊无险。出院后不久，正当全家人沉浸在得子的

幸福时，李某逐渐出现间断性腹痛、腹胀甚至呕吐的症状，尤其是在

下腹切口及左下腹周围疼痛明显，服用抗炎药后也无明显改善，于多

家医院就诊，经检查诊断为“胆囊多发结石，粘连性肠梗阻”，经过

内科服药治疗李某病情不见好转，反而逐渐加重。无奈之下李某于

2005 年 12 月 1 日住进了 B 市医院，该院经相关检查诊断明确，并建

议李某行肠粘连松解术及胆囊切除术。但是由于经济困难，加上自身

体质较弱，李某与家人商量后最终决定先行胆囊切除手术，暂不做肠

粘连松解术。12 月 3 日，李某被推入手术室行胆囊切除手术，手术过

程顺利，术后 8 天，李某腹部切口已经逐渐愈合，李某顺利出院。 



但是，李某出院两个多月后，腹痛、腹胀、呕吐的症状再次加重，

并出现了不能进食、排便困难的症状。2006 年 2 月 27 日李某再次住

进了 B 市医院，医生经过 B 超、CT 等相关检查发现腹部肠管胀气、

肠管粘连，符合粘连性肠梗阻的表现，因李某经过多次非手术治疗，

病情反复发作，建议其行手术治疗，并需根据剖腹探查的情况来决定

具体手术方式。李某听从的医生的建议，3 月 6 日，在硬膜外阻滞麻

醉下，医生对她开展了此次剖腹探查手术。但令李某及其家属万万没

有想到的是，手术过程中医生在李某的肠管里拿出了一块纱布…… 

据 B 市医院手术记录记载：打开腹腔后，见小肠与腹膜部分粘连，

距十二指肠空肠曲约 140cm 处空肠粘连成角，长度约 25cm 左右，近

段空肠呈浸润愈着性粘连，分离粘连，效果不佳，肠壁部分破裂，因

局部水肿、剥离面较大，加之破裂，只能行肠切除术，切除肠管长度

约 40 厘米，行远近端肠管端端吻合术。另一处粘连较重部位发生在

距回盲部约 70 厘米处，回肠与回肠之间粘连较重，肠管成角畸形，

近端肠管明显扩张，近端肠管约 30 厘米肠壁水肿，肠腔增粗，挤压

肠管有韧性，肠蠕动减弱。分离粘连性肠管困难，部分肠壁破裂，肠

壁上有白色缝合线，陈旧性，有线结及瘢痕存在。此段肠管因破裂、

水肿、蠕动较差等，加之剥离面大，无法保留。只能行肠部分切除吻

合术，切断此段病变肠管约 30 厘米，在切开远端回肠时发现肠腔内

有纱布，此处距肠壁破损缝线处约 5 厘米。纱布被浑浊粪样稀薄液体

浸泡，陈旧性，呈一团状充满肠腔。手术中，医院专门安排患者丈夫

进入手术室观看了取纱布的全部过程。手术中取出的纱布团为一整块



纱布垫，约 25×30 厘米大小。纱布与切除的肠管让病人家属过目后，

医院进行了药物固定保存。肠切除后行回肠端端吻合术。 

由于亲自观摩了手术取纱布的过程，李某丈夫等确信：剖腹探查

手术时从肠管里取出了一团纱布，肠梗阻的发生必是这团纱布造成

的，而这团纱布显然是 A 市医院在剖宫产手术时留在肠管内的。李某

决心为自己讨回公道，于是将 A 市医院告上了法庭，李称其因肠管内

遗留物造成几次住院手术，后果是 A 市医院医疗过错造成的，应予以

经济赔偿，而 A 市医院却辩称李某剖宫产术后痊愈出院，八个月后在

肠管内取出的纱布团，与我院无关，且李某在剖宫产后五个月时在其

他医院做过胆囊切除术，不能排除与 B 市医院胆囊切除术有关，所以

我院不应该承担责任。 

二、委托鉴定 

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，为查明案件事实，法院委托 B 市医学

会进行了医疗事故鉴定。B 市医学会接受委托后组织专家合议，最终

分析认为：1.李某 2005 年 7 月 2 日因临产行剖宫产手术，有手术指证，

手术正确；2.据病历记载，李某手术中无肠道损伤，术后 3 日排气、

排气后进食，术后 3、5、6 日排大便，术后 7 日痊愈出院，术后 40

天复查，B 超均无异常。3.李某 2006 年 3 月 7 日在 B 市医院第三次手

术室发现肠腔内一 25×30cm2 纱布垫，不能确定为第一次手术遗留，

且纱布垫存留于肠管内 8 个月，难以用常规医学理论解释。做出了不

属于医疗事故的鉴定结论。 



李某对于这样的鉴定结论自然不能接受，虽然自己没有医学常

识，但是她却知道，如果纱布是在第二次手术时造成的，那么第三次

手术的医生大可以隐瞒这个事实，毕竟进行后两次手术的，是同一家

医院，所以，毋庸臵疑，纱布一定是 A 市医院留下的。于是，她再次

申请了省级医学会对该案进行重新鉴定，省医学会最终鉴定认为：1.

局麻下行剖宫产术，肠管易膨出，易造成损伤；2.剖宫产术后出现不

全肠梗阻表现而持续胃肠减压 3 天，不符合剖宫产术常规；2.据 B 市

级医院手术记录记载，距回盲部 70cm 处粘连严重，有回肠损伤和陈

旧缝合线，并取出纱布垫。最终认定本例医疗事故争议属于三级戊等

医疗事故，A 市医院应承担责任。该结论证实了李某的推断。 

两次医学会做出了完全相反的鉴定结论，拿到省医学会的鉴定结

论后，A 市医院坚持认为李某剖宫产手术时并无肠管膨出造成损伤，

术后也未因肠梗阻行胃肠减压，省医学会的鉴定结论完全属于主观臆

断，遂向法院提出了司法鉴定申请。经过法院多次审核，认为省医学

会的鉴定结论缺乏事实根据，有必要进行第三方的司法鉴定。本例争

议的焦点在于从李某腹部取出的这块纱布是在哪次手术当中遗留

的？认定了这一关键问题也便确定了过错责任方。2008 年 1 月 10 日，

在医患双方的共同指定下，法院委托我中心对上述问题进行鉴定。 

三、鉴定过程 

由于本案已进行过两次医学会鉴定，结论不同，我中心给予了高

度重视，在接受了法院的委托后，我中心分别通知了李某、A 市医院

和 B 市医院来我中心参加听证会。其中原告方李某和 A 市医院代表



均准时到我中心参加了听证会，而 B 市医院则拒绝参加听证，只表示

认可省医学会的鉴定结论并提交了书面意见，该院书面意见中将腹腔

遗留纱布的问题坚持认为是 A 市医院所为：剖宫术的手术切口为下腹

部，尤其在局部麻醉下进行有损伤肠管的可能。因为大部分回肠在下

腹部及盆腔，局麻下因疼痛、牵拉刺激等，肠管膨出而损伤破裂、出

血、溢出肠内容物，影响手术操作，便用纱布垫填塞止血阻止肠内容

物流出，子宫手术操作完毕后做肠破裂修补术，忘了取出纱布才将纱

布留臵在了回肠之内。我院进行胆囊手术的切口是在右肋缘下，没有

损伤回肠的可能，所以这个纱布垫肯定是在 A 市医院行剖宫产手术时

留下的。 

B 市医院所做的解释似乎天衣无缝，无懈可击，李某肠梗阻发生

的时间、纱布的位臵、肠梗阻的位臵等因素均指向了 A 市医院的那次

剖宫产手术，而 B 市医院所行右肋下胆囊切除术几乎没有将纱布塞入

下腹部回肠肠管内的可能性。但是事实果真如此么？我中心鉴定人抱

着尊重科学、尊重事实的态度开展了此次鉴定。 

首先，我们分别对送检的纱布垫（见附件十—图 1）及肠管（见

附件十—图 2）进行了详细的检验：纱布垫是由 8 层纱布机缝制作，

上面可见黄褐色沾染污秽物，实际大小为 38×28cm，完整无破损。

肠管由福尔马林固定，共两段，一段长 14cm，另一段长 10cm。14cm

肠管的肠壁上可以见到一处直径为 1.5cm 的不规则破损穿孔，10cm

肠管未见穿孔破裂，两段肠管均可见到不规则压痕，且两段肠管均未

见到修补痕迹和白色线结。 



检查完纱布垫和肠管后，所有的疑问均已一一解开：首先，一块

8 层 38×28cm 这么大的纱布垫是如何塞进肠管内的呢？正常人的小

肠平均直径大小是 4cm，回肠的平均直径是 1.5～2.5cm，如此窄小的

肠道截断后再塞入这么大一块纱布垫都很困难，又如何能从 1.5cm 的

破裂口处塞入呢？就算真能塞进去，那么必然会在短时间内引起完全

性肠梗阻，发病的时间更不会拖达 8 个月之久。就算能拖到 8 个月，

肠管里的纱布垫在肠管的运动消化下应早已糟烂不堪，而不是我们所

见到的较为完整的形态；其次，假设此次肠梗阻是由于纱布垫造成的，

那么梗阻的部位必为此处纱布垫留臵的部位，梗阻处应在手术的切除

范围之内，且吻合的回肠两端均应为正常肠管端端吻合，而纱布则应

位于切除的肠管之中，那么在手术切除时就不易看见肠管之内的纱

布；再次，我们对两段肠管进行检验时，并没有见到任何白色缝线，

且肠管长度及形态与手术记录中所描述的完全不符，肠管上仅有一处

1.5cm 的破损穿孔，并非病历上所描述的多处破损。此时，我们完全

可以认定，B 市医院手术记录完全是弄虚作假，没有事实依据，该纱

布是在腹腔里，并非肠管内。 

这时，有人会问，就算 B 市医院手术记录不实，也不能排除该纱

布是 A 市医院所留啊，不然李某为什么会在剖宫产手术之后发生肠梗

阻呢？首先，如果这么大一块纱布是 A 市医院所留，在胃肠的不断蠕

动下，不可能在 8 个月之后李某才发展为不能进食、排便困难的地步。

另外，产妇产后卧床缺乏运动，加之剖宫产手术对胃肠造成了一定刺

激，降低了胃肠蠕动，很多产妇都会出现不排气的现象，所以，医院



有时会让产妇在产后服用一些促进胃肠蠕动药物，鼓励产妇下床活动

以促进排气，所以李某产后发生肠梗阻、肠积气的表现就不足为奇了。

更重要的是，经过我中心鉴定人仔细审查李某在 B 市医院的两次病

历，发现前后两次手术的第一术者均系同一个人，这也就解释了 B 市

医院病历作假的原因。 

经过上述分析讨论后我中心鉴定人形成了一致意见：被鉴定人李

某腹腔内的纱布是 B 市医院行胆囊切除术所留。该鉴定结论最终也得

到了法院的认可和采信。 

四、案后思考 

在鉴定过程中，我们也未曾想到案件事实会以这样的一个结果呈

现在我们的面前，当一切尘埃落定后，惊讶之余，本案也让我们这些

司法鉴定人陷入了长久的思考：我国的医患关系之所以会日益紧张，

除了与人们法律意识增强、患者期望值过高、目前的医学水平局限有

关外，是否也应该考虑医者自身的问题？我国是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

大国，每天患病就诊的人数庞大，而有限的医疗资源不得不超负荷的

为这些患者服务，这就会导致医务人员在紧张的诊疗过程中出现疏

忽，手术中腹腔遗留纱布最多是医务人员责任心问题，但是伪造病历，

故意嫁祸于下级医院，以使自己免责便上升到医德医风及个人修养的

层面了。医患关系属于被动型关系，即医务人员完全主动，患者完全

被动，医生的权威性不宜受到任何怀疑，患者也不会提出任何异议，

每个医务人员均肩负着患者的健康甚至生命职责，所以在医务行业中

除了要求医生具有过硬的专业水平外，高尚的职业道德、良好的工作



作风却是防范医疗纠纷的前提，这就需要医务人员、医疗机构甚至国

家法律层面予以足够重视。 

另外，从司法鉴定工作的角度来讲，医疗技术鉴定是一项极为严

肃的工作，它所作出的结论可以协助司法机关弄清事故的真相、性质、

责任以及责任问题的主次，为达到公正而无庇袒，向司法机关提供科

学证据，直接关系到医患双方的利益和名誉。这就要求司法鉴定人一

定要保持清醒谨慎的头脑、尊重事实、独立鉴定，注重客观物证的检

验，严禁主观臆断，要保证任何一个结论都有理有据，不受其他因素，

这样才能保证鉴定的公正性，还事实以真相。 

 

 

本案从李某腹中取出的纱布块照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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